关键内容
公开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评标办法、招标人联系方式。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18个乡镇境内。
2.2标段划分：划分为2个标段，具体如下：

	标段
	长度（公里）
	监理施工标段
	主要工程内容
	招标控制价 （元）

	JL01
	01标 段路线总长69.948公里。
	施工01标段
	01标段建设地分布在大安市大赉乡、四棵树乡、联合乡、太山镇、两家子镇、红岗子乡、丰收镇、乐胜乡、新平安镇，
	833928

	JL02
	02标段路线总长70.534  公里。
	施工02标段
	02标段建设地分布在大安市海坨乡、龙沼镇、大岗子镇、烧 锅镇乡、新艾里乡、舍力镇、叉干镇，
	928218


2.4招标范围：大安市2025年农村公路“畅返不畅”工程施工图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的施工监理。

2.5监理服务期限：计划施工工期2025年6月30日-2025年11月30日，监理服务期883日历天（其中施工期153日历天，验收与缺陷责任期730日历天）。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3.1JL01、JL02标段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乙级（含）以上监理资质、近5年内累计完成不少于50公里四级（含四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施工监理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1个标段投标，每个投标人允许中1个标。
三、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按照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推荐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监理服务费低的优先；

（2）在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关于发布2023年度公路建设市场吉林省省级综合评价结果的通告》中投标人的企业信用等级较高的优先；

（3）商务和技术得分较高的优先；

（4）评委会投票表决，推荐票数多的优先。

	2.1.1

2.1.3
	（第一信封）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监理服务期限、工程质量要求及安全目标；

b.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金额、形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且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且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均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未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投标文件的，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且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签名，未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2.1.1

2.1.3
	
	（6）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7）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8）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

（9）权利义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a.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办法；

b.投标人未增加委托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c.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支付办法；

d.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

e.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无欺诈行为；

f.投标人未对合同条款有重要保留。

	
	（第二信封）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内容齐全完整：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投标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

b.已标价报价清单说明文字与招标文件规定一致，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和删减；

c.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4）投标报价的大写金额能够确定具体数值。

（5）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

	2.1.2
	资格评审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监理资质证书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2）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人的信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5）投标人的其他要求。

（6）投标人的总监理工程师资格、在岗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7）投标人的其他主要监理人员要求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8）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分分值构成：
技术建议书： 35 分 

主要人员： 25分 

其他因素： 30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分分值构成：

评标价： 10 分

	2.2.2
	确定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在开标现场，招标人将当场计算并宣布评标基准价。
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按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选取前 3 名（若不足 3 名，则选取相应数量），对其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的评标价作算术平均值计算（根据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5.2.4 项规定在开标现场被宣布为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除外），将该平均值作为评标价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做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评标价的偏差率

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偏差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续上表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

细分项
	分值
	

	2.2.4（1）
	技术建议书
	35分
	监理大纲（或监理方案）和措施
	20分
	一般：12分

较好：12～16分

满意：16～20分

	
	
	
	本工程监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分析
	10分
	一般：6分

较好：6～8分

满意：8～10分

	
	
	
	对本工程的建议
	5分
	一般：3分

较好：3～4分

满意：4～5分

	2.2.4（2）
	主要人员
	25分
	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资格与业绩
	 15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总监理工程师最低要求)得15分

	
	
	
	
	 10 分
	每增加一项（不计取公里数）(总监理工程师最低要求)的业绩加5分，最多加10分。

	2.2.4（3）
	评标价
	 10 分
	评标价得分计算公式示例：

当投标人的评标价等于D时得满分（10分），每高于D一个百分点扣0.2分，每低于D一个百分点扣0.1分，中间值按比例内插。

用公式表示如下：

F=10-|(Di-D)/D|*100*E

式中：F—投标人投标价得分，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Di—投标人的评标价；

D—评标基准价。

E—扣分值。若Di≥D，则E=0.2；若Di<D，则E=0.1。

	2.2.4（4）
	其他因素
	业绩
	20分
	企业业绩
	20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得12分

	
	
	
	
	
	
	每增加一项施工监理（不计取公里数）业绩加4分，最多加8分。

	
	
	履约信誉
	10分
	信用评价
	10分
	本次评标优先采用以下所列顺位在前的企业信用等级：

（1）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2024年吉林省公路施工企业省级信用评价结果”中的企业信用等级；

（2）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全国公路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中投标人的全国综合评价2023年度企业信用等级；

（3）同一投标人同时具有上述企业信用评价的，以信用等级低的为准；

（4）无上述企业信用评价且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不良信用记录”的，按A级对待，否则按C级、D级对待。

AA级          10分

A级           9分

B级           8分

C级           6分

D级           0分


四、招标人联系方式 

招标人：大安市村村通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地址：大安市联通公司综合楼四楼

联系人：王守琨

联系电话：0436-5293916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国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A座

联系人：丛小迪
电话：15904385550（办公电话）

监督部门:大安市交通运输局、大安市财政局

地址：大安市老坎子原港务管理局办公楼、大安市财政局

电话：0436-5293916、0436-5239028

传真：0436-5293916、0436-5239028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明确评标的方法、因素、标准和程序。没有列明的因素和标准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凡“评标办法前附表”对本章正文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均以“评标办法前附表”为准；未进行补充、完善的，以本章正文内容为准。


�按照“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可不具备组织机构代码证。


�各评分因素（评标价和履约信誉评分项除外）得分一般不得低于其权重分值的60%，且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为7人以上时，该平均值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一项评分因素的评分低于权重分值60%的，应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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